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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赦免制度重构研究》由阴建峰、王娜编著，是“京师刑事法文库”系列之一。在我国竭诚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之当下，现代赦免制度的重构代表了刑罚轻缓化之方向，意味着重刑桎梏中宽容
精神的有力突围，符合刑事法治发展之基本规律。它不仅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政精神的
充分印证，而且也正与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宏伟目标相契合。和谐社会的构建，期待着符合
宪政与法治要求的现代赦免制度早日诞生！《现代赦免制度重构研究》旨在深化对赦免制度的理论研
究，也力图通过域外赦免制度的经验总结以及我国现行赦免制度的深入反思，为我国重构符合现代宪
政与法治精神之赦免制度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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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建峰，男，江苏阜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副
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国际刑法学协会会员暨中国分
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国际刑法。出版个人专著3部，主编、副主编、合著
其他学术著作50余部、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向中央政法领导机关提交研究咨询报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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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中国赦免制度的完成期——隋唐时期隋朝和唐朝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成熟时期，其赦免制度
进入了定型化和完备化的阶段。隋朝时，赦免制度继承并发展了北朝时期开创的法制化传统，《隋刑
法志》明确规定，“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①其中，“会赦犹除名”是针对有
官爵者而言的，即剥夺其原官职和爵位，使之成为庶人。而作为完整保存至今的封建法典，《唐律》
中关于赦免的规定则已臻于完备。兹分述如下：其一，明确限制赦免的适用范围。根据《唐律》之相
关规定，“常赦所不原”的行为主要包括：（1）犯“闻知恩赦故犯条”者。《唐律疏议》规定：“
诸闻知有恩赦而故犯，及犯恶逆，若部曲、奴婢殴及谋杀若强奸主者，皆不得以赦原。即杀小功尊属
、从父兄妹及谋反大逆者，身虽会赦，犹流二千里。” （2）犯“除名条”者。《唐律疏议·名例律
》“除名”条沿袭了《开皇律》的上述规定，并作了必要的补充和解释，将“反逆缘坐”者与“监临
主守”犯法者亦纳入“会赦犹除名”之范畴。（3）犯“杀人移乡”条者。《唐律疏议·贼盗律》“
杀人移乡”条规定：“诸杀人应死会赦者，移乡千里外。”疏议日：“杀人应死，会赦免罪，而死家
有期以上亲者，移乡千里外为户。其有特赦免死者，亦依会赦例移乡。”此外，《唐律》中还有“会
赦犹流”者不得存留养亲等条款，这也是关于赦免适用的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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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的很深刻啊

Page 7



《现代赦免制度重构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